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101年 9月 17日南市教中(一)字第 1010779295號函。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二、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免試就學區將「多元學習表現」列入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

目，為了建立公平計分機制，維護學生入學權益。 

(二)增進學生關心自我、關懷家園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 

(三)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培養多元價值觀，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四)提供學生回饋學校、社區及社會之機制。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三、對象  

  臺南市各國高中生。臺南區「服務學習」項目計分原則，多元學習表現分數採計七上、七下、

八上、八下、九上五學期，採計期間自七上開學日起，至九下開學前一日止。 

四、服務範圍 

 本校各處室提供之校內服務學習活動  

(一)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分類、環保義工等相關類型。 

(二)學術類：圖書館、體育器材等相關類型。 

(三)音樂類：有一技之長的音樂技能等相關類型。 

(四)其他類：經學校學務處核可之全校性志願工作者。 

五、服務時間 

寒假上班期間，開放志願服務。 

六、實施方式 

(一) 本校先公布該年度學校所需之服務項目一覽表(附件一)，內含服務內容、名額限制等訊

息。 

(二) 申請前須取得監護人之同意，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本校之家長同意書。(附件二「臺南

市南區永華國小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  

(三) 申請學生也需向你目前就讀學校，取得就讀學校之「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申請表暨同

意書」。（如附件三「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申請表暨同意書」，每間學校樣式各異） 

(四) 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均應簽到簽退表(附件四)。 

七、採計時間與認證方式 

服務時間於學校寒暑假上班時間 8點到 12點內，由簽到簽退表之認證單位簽章欄位計算。 

八、開具志願服務證明 

於校內服務學習活動結束後，經學校認定服務期間表現良好，核定確實完成後，由學校開具志

願服務證明，時數依簽到簽退核定。(附件五) 

九、本實施要點經校長核可，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生教組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一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小 110年度寒假志願服務項目一覽表 

 

 

110年 1月 

項

次 
服務項目 日期 時間 星期 服務內容 

每日

名額 

聯絡方式 

與窗口 
備註 

1 
圖書館 

 

110.1.25 

～  
110.1.29 

09：00 
～  

11：00 

一 

～  
五 

圖書整理 

借還書 
2 教務處註冊組 

2641457轉 128 
 

2 環境清潔 
110.1.21 

～  
110.2.9 

09：00 

～  
11：00 

一 
～  

五 

協助 

環境清潔 
10 學務處衛生組 

2641457轉 107 
 

3 
體育 

(羽球) 

110.1.21 

～  
110.2.9 

14：00 

～  
16：00 

一 

～  
五 

協助羽球隊

訓練工作 
5 學務處體育組 

2641457轉 117 
羽球專長 

4 
音樂 

(口琴) 

110.1.25 

～  
110.1.29 

08：00 

～  
12：00 

一 

～  
五 

協助口琴 

集訓工作 
10 

學務處體育組 

2641457轉 117 
口琴專長 

 

 

 

 

 

 



 
附件二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小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 

編號：___________                                  (  110年度 1月) 

 

學生姓名：                 就讀           國中       年級 

活動時間 自   110 年 1月 21 日  至    110 年 2月 9 日 

      擬申請貴校寒暑假期間志願服務，於寒暑假期間，恪守學校安排規定。 

 

申請人暨學生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此 致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小學務處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日 



附件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臺南市立    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申請表暨同意書 
（個人用）       

申請學生 班級 __________  座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如檢附之活動辦法 

□無活動辦法，活動內容詳述如下： 

 

□圖書館   □環境整潔  □體育志願服務  □其他: 

 

服務地點 臺南市永華國小 

服務單位負責人 黃宗雄 

電話 (06)2641457-117 

聯繫方式 

【請家長親填】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本人同意子弟    年    班    號            參加上列所述之服務活動， 

此致  市立         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國中端 
生教組長 

 
國中端 
學務主任 

 

 
永華國小 留存聯 

         國中      年      班     號        姓名：                            

服務地點：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小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機構核章(就讀國中端核章同意)                         



附件四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志願服務簽到簽退表( 110年度) 

服務項目：                         就讀國中：_______________ 

姓    名：                         就讀年級：______________ 

編

號 
日/月 

星

期 
起訖時間 

時

數 
簽到 簽退 

認證單位 

簽章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總

計 

        

 

注意：服務最後一天，請在此簽名：____________，再交給生教組

保管，並拿取志願服務證明。 



 

附件五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民小學 

志願服務證明(範例) 

 

         (110)永華志字第 00xx號    

姓名 林 xx 

服務學習項目 環境清潔服務 

服務學習期間  110年 1月 21日至 109年 2月 9日 

服務學習時數 10小時 

證明人    

證明單位 市立永華國小 學務處 

備註 該生於服務期間，認真負責。 

 

                       臺南市南區永華國小學務處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日 

 

 

 


